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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笔录
[bookmark: _GoBack]
第一部分：听证基本情况
一、听证事项
听取对《梅县区桃尧镇桃溪村和丙村镇三乡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可行性研究报告》（含划分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二、听证的时间、地点
时间：2025年12月15日9:00—11:30。
地点：梅州市梅县区府前大道43号梅州市生态环境局梅县分局三楼会议室。
三、听证人员基本情况
1.听证主持人：赖志宇（梅州市生态环境局梅县分局副局长）；
2.听证陈述人：齐安维（梅州市生态环境局梅县分局）、钟达威（广州浔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听证记录人：姚安然（梅州市生态环境局梅县分局）、黄佳霖（梅州市生态环境局梅县分局）。
四、听证参加人基本情况
1.人大代表1人：曾伟玉；
2.部门代表6人：沈金开（区农业农村局）、钟铌（区发展和改革局）、刘静（梅州市自然资源局梅县分局）、刘文波（区交通运输局）、陈文佳（区林业局）、何钦茂（区水务局）；
3.镇村代表5人：刘君（桃尧镇）、叶国锋（丙村镇）、李品（雁洋镇）、黄玲（桃尧镇桃溪村）、陈栋华（雁洋镇甲坑村）。

第二部分：听证会情况
一、主持人介绍听证会情况
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事由，介绍听证主持人、陈述人、听证参加人和听证记录人员名单，宣布听证会纪律，并宣布听证会开始。
二、听证陈述人陈述听证事项内容、依据、理由和有关背景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进行科学划定，对于加强水源地水环境保护和监督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是打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的必要手段。
由于梅州市梅县区桃尧镇胜才自来水厂和梅州市梅县区丙村镇锦发自来水厂的现有饮用水水源地（分别为桃尧镇小澄坑饮用水水源地、丙村镇梅福村燕岩饮用水水源地）出现缺水情况，本次拟新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位2个，其中桃尧镇桃溪村饮用水水源地作为梅州市梅县区桃尧镇胜才自来水厂的备用水源地、丙村镇三乡河饮用水水源地作为梅州市梅县区丙村镇锦发自来水厂的备用水源地，以相互弥补季节性供水不足的情形，保障饮用水安全。
三、听证参加人陈述对听证事项的意见、理由及依据
1.区农业农村部门代表：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水源保护区域内无畜禽、水产养殖场，有少部分农田和果园。水源保护区划定后，属地镇、村加强宣传，特别是设立告示牌，告知农户农药、化肥减量使用，多使用有机肥、低毒农药，以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2.区自然资源部门代表：相关规划补充《梅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划定（调整）方案划定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应与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衔接，因保护区划定后，限制建设及对建设用地的准入规模布局有严格限制，建议尽量不涉及建设用地。
3.区林业部门代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存在的桉树林，如果在可采伐范围内，建议提前做好权利人相关补偿工作。
[bookmark: _Hlk216945438]4.区水务部门代表：复核水厂供水规模，桃尧水厂设计供水规模为1000m3/d，丙村镇金盘水厂设计供水规模为1000m3/d，锦发水厂设计规模供水规模为10000m3/d。复核供水范围和人口。
5.丙村镇政府代表：行政地界（丙村与雁洋）划定保护区需两个镇共同协调 。丙村的引水渠建设的年代较为久远，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划定保护区内的污染需有一个预防与退出的方案机制。坝体取水口淹没区域对周围的水田有无影响，不能再加高，会影响基本农田。
6.雁洋镇政府代表：明确划定保护区涉及雁洋的部分，具体包括哪些村、多少人、什么地类等，数据详细些。划定保护区后需要镇政府配合做哪些工作，对周边居民有什么影响要有个方案或建议。
7.桃尧镇政府代表：镇政府将推动基本农田划补工作。
8.桃尧镇桃溪村代表：是否影响以后的农田复耕复种，水资源保护区生成之后，农户有意向想种、养殖时可否审批。桃溪可否也有一块水源保护区。
9.区交通运输部门代表：无意见。
10.人大代表：无意见。
11.区发改部门代表：无意见。
12.雁洋镇甲坑村代表：无意见。
四、听证陈述人对听证参加人的质询、意见以及建议予以回应
陈述人对给位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进行一一回应。
1.对区农业农村部门代表的回应：在相关区域设立告示牌，水田、耕地实施科学种植，鼓励使用人畜粪便等有机肥，减少化肥、农药和类激素等化学物质的使用量，推进农业清洁生产。
[bookmark: _Hlk216950466]2.对区自然资源部门代表的回应：后续可研报告补充《梅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相符性分析。
3.对区林业部门代表的回应：根据水源保护区内的桉树种植情况，核算桉树退出补充资金，后续与相关权利人做好补偿工作。
4.对区水务部门代表的回应：桃尧镇胜才自来水厂设计规模供水规模为800m3/d，服务范围包括尧塘居委、松林、桃源、珠玉、麻坝、螺江、澄坑、余坑、练坑、显朝、大美、诰上共1个居委和11个行政村，服务常住人口6514人。丙村镇锦发自来水厂设计规模供水规模为10000m3/d，服务范围包括丙村镇居委、红光村、溪联村、人和村、联和村、黄梅村，总服务人口35000人。
5.对丙村镇政府代表的回应：丙村镇与雁洋镇共同协调沟通确定后划定三乡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该水源保护区不会加剧引水渠的安全风险。同时，对位于水源保护区内的污染源进行整治，保障饮用水的安全。本次划定的三乡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不会对窝尾段三乡河拦河坝进行加高。
6.对雁洋镇政府代表的回应：后续可研报告明确丙村镇三乡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涉及的村庄、用地类型等。划定保护区后，镇政府对保护区周边村民做好饮用水保护宣传工作，根据具体情况协助整治保护区内污染源，防止饮用水被污染，保障饮用水安全。
7.对桃尧镇政府代表的回应：丙村镇桃溪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与部分永久基本农田重叠，但两者均属于保护区，在保护区管理要求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上的冲突。受饮用水水源地选择的各种条件限制，经技术论证，该水源地的选址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为此，从做好饮用水源地保护的角度出发，建议上述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范围内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逐步有序退出耕种。
8.对桃尧镇桃溪村代表的回应：桃尧镇桃溪村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逐步有序退出耕种，桃尧镇将补充划定相当面积的永久基本农田；该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的永久基本农田可复耕复种，但要符合饮用水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五、就听证事项涉及的有关事实和主要观点进行质证和辩论
就水源保护区新划定的方案通过后，如何加强水质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质证和辩论，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形成共识，加强水源保护，确保水源保护区不受污染、水质安全达标。
六、听证参加人作最后陈述
12名听证代表一致同意《梅县区桃尧镇桃溪村和丙村镇三乡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可行性研究报告》（含划分方案）。
七、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梅县分局
                  2025年12月15日

2

